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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外籍移工闖高架鐵路 遭輾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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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
蔡
琇
惠
／
新
北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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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黨
總
統
參
選
人
侯
友
宜
訪
問
日
本
三
天

�
三
十
一
日
下
午
前
往
日
本
眾
議
院
與
國
會
議

員
及
僑
胞
座
談
�
日
華
懇
代
理
幹
事
長
笠
浩
史

眾
議
員
及
近
二
十
名
參
�
眾
兩
院
議
員
到
場
�

超
過
百
位
僑
胞
熱
烈
歡
迎
他
的
到
來
�
侯
友
宜

表
示
�
將
努
力
做
到
﹁
台
海
安
定
�
台
灣
安
全

�
日
本
安
心
﹂
�
讓
台
灣
扮
演
風
險
降
低
者
的

角
色
�
同
時
擴
展
台
日
實
質
關
係
�
與
國
際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連
結
�

　

侯
友
宜
致
詞
時
�
先
感
謝
日
華
議
員
懇
談
會

多
年
來
對
台
日
關
係
的
貢
獻
�
在
馬
英
九
政
府

時
期
不
但
簽
訂
台
日
漁
業
�
投
資
�
航
空
等
相

關
協
議
�
開
啟
了
台
北
松
山
機
場
與
東
京
羽
田

機
場
的
直
飛
航
線
�
更
簽
署
︽
強
化
台
日
交
流

合
作
備
忘
錄
︾
�
促
成
故
宮
文
物
到
日
展
出
�

都
是
仰
賴
許
多
日
華
懇
議
員
的
努
力
�

　

侯
友
宜
表
示
�
由
於
父
親
曾
受
日
本
教
育
�

對
於
日
本
並
不
陌
生
�
而
由
於
歷
史
與
文
化
因

素
�
台
日
雙
方
都
相
當
珍
惜
彼
此
綿
延
不
斷
的

友
情
�
在
二
０
二
一
年
台
灣
面
臨
缺
乏
疫
苗
的

緊
急
時
刻
�
第
一
個
站
出
來
援
助
台
灣
的
國
家

就
是
日
本
�
並
捐
贈
四
百
萬
劑
疫
苗
�
而
更
早

前
在
日
本
三
一
一
震
災
�
台
灣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等
天
然
災
害
發
生
時
的
相
互
支
援
�
都
是
台
日

友
誼
的
見
證
�

　

侯
友
宜
指
出
�
面
對
多
變
的
全
球
化
趨
勢
及

緊
張
的
兩
岸
關
係
�
自
己
將
努
力
做
到
﹁
台
海

安
定
�
台
灣
安
全
�
日
本
安
心
﹂
�
讓
台
灣
扮

演
風
險
降
低
者
的
角
色
�
堅
定
守
護
台
灣
民
主

自
由
�
並
維
護
台
海
和
平
穩
定
�
同
時
創
造
和

平
的
條
件
契
機
�
擴
展
台
日
實
質
關
係
�

　

侯
友
宜
更
藉
機
會
向
在
場
的
國
會
議
員
表
示

�
希
望
未
來
在
更
多
國
際
友
人
的
支
持
下
�
台

灣
能
以
適
當
的
身
分
參
與
Ｗ
Ｈ
Ｏ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國
際
刑
警
組
織
等
�
與
國
際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連
結
�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三十一日抵達日本首站就前往東京

媽祖廟參拜，董事長詹德薰以「未來總統」稱呼侯友宜，並預祝

當選。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提供）（新聞見A3）

深
化
友
誼
之
旅

訪日國會議員 侯提新３安
強調將努力做到台海安定/台灣安全/日本安心 擴展台日實質關係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三十一日下午前往日本眾議院與國會議員座談。（侯友宜競選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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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臨
時
會
三
十
一
日
三
讀
修
正
通

過
﹁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
部
分
條
文
�
明
確

定
義
權
勢
性
騷
擾
�
刪
除
現
行
單
科
罰
金

規
定
�
增
訂
利
用
權
勢
犯
性
騷
擾
者
�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
最
重
達
三
年
�
新

法
也
明
定
�
媒
體
與
任
何
人
不
得
公
開
揭

露
性
騷
被
害
人
姓
名
個
資
�
違
者
最
高
罰

新
台
幣
六
十
萬
元
�

　

臨
時
會
三
讀
修
正
通
過
﹁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
部
分
條
文
�
增
訂
權
勢
性
騷
定
義

並
分
層
重
罰
�
最
重
可
處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罰
鍰
�
懲
罰
性
賠
償
最
高
五
倍
；
權
勢

性
騷
情
節
重
大
者
�
雇
主
得
於
知
悉
調
查

結
果
三
十
日
內
�
不
經
預
告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

　

臨
時
會
通
過
性
平
三
法
修
正
草
案
�
包

含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

以
及
原
名
為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的
﹁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
�
其
中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二
十
八
日
已
完
成
三
讀
�
立
法
院
會
三

十
一
日
順
利
三
讀
通
過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和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修
正
草
案
�

　

這
次
修
正
條
文
明
確
規
範
性
騷
擾
管
轄

權
�
依
身
分
關
係
�
事
件
場
域
選
擇
適
用

的
法
規
�
例
如
職
場
屬
於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
校
園
隸
屬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
避
免

出
現
一
個
性
騷
擾
事
件
卻
有
三
法
的
適
用

爭
議
�
此
外
�
過
去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規

範
範
圍
未
納
入
軍
警
及
矯
正
學
校
�
這
次

也
修
正
納
入
�

　

這
次
立
法
院
臨
時
會
通
過
性
平
三
法
修

正
條
文
�
強
化
外
部
申
訴
及
監
督
機
制
�

未
來
若
性
騷
擾
行
為
人
是
最
高
負
責
人
時

�
以
及
受
害
人
不
服
雇
主
調
查
結
果
�
都

可
向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申
訴
�
再
由
其
調
查

�
裁
處
�
避
免
發
生
吃
案
包
庇
情
形
�

　

針
對
權
勢
性
騷
擾
�
修
正
條
文
中
明
確

定
義
權
勢
性
騷
擾
�
並
加
重
處
罰
；
透
過

權
勢
性
騷
擾
者
除
面
對
被
害
者
求
償
�
也

將
面
臨
懲
罰
性
賠
償
�
一
般
權
勢
性
騷
行

為
人
�
教
職
員
等
為
一
至
三
倍
�
特
別
權

勢
性
騷
行
為
人
如
雇
主
�
校
長
等
則
為
三

至
五
倍
�

　

除
了
刑
罰
之
外
�
行
政
罰
部
分
也
增
訂

權
勢
性
騷
者
罰
鍰
為
六
至
六
十
萬
元
�
雇

主
可
開
罰
一
至
一
百
萬
元
；
刑
事
部
分
則

加
重
性
騷
擾
罪
刑
罰
�
新
增
利
用
權
勢
犯

性
騷
擾
罪
者
將
加
重
其
刑
二
分
之
一
�
最

重
可
判
三
年
�

　

為
保
護
性
騷
擾
被
害
人
�
修
正
條
文
也

增
加
被
害
人
保
護
扶
助
措
施
�
完
善
保
密

規
定
�
明
定
媒
體
與
任
何
人
不
得
揭
露
性

騷
被
害
者
個
資
�
違
者
最
高
可
罰
六
十
萬

元
�

　

申
訴
時
效
部
分
�
修
正
條
文
增
訂
離
職

後
�
具
權
勢
關
係
及
未
成
年
者
申
訴
的
特

別
時
效
�
未
來
一
般
性
騷
申
訴
時
效
為
知

悉
事
件
起
兩
年
�
或
自
事
件
發
生
起
五
年

；
權
勢
性
騷
申
訴
時
效
為
知
悉
事
件
起
三

年
�
或
自
事
件
發
生
起
七
年
；
若
是
雇
主

性
騷
�
申
訴
人
得
於
離
職
日
起
一
年
內
申

訴
�
但
若
性
騷
擾
行
為
已
逾
十
年
就
不
予

受
理
�

　

至
於
外
界
關
注
的
師
生
戀
�
修
正
條
文

規
定
�
校
長
�
教
職
員
工
不
得
與
未
成
年

學
生
發
展
親
密
關
係
；
若
為
成
年
學
生

�
不
得
利
用
不
對
等
權
勢
關
係
發
展
親

密
關
係
�
但
兩
情
相
悅
不
在
此
限
�

最
高
罰
百
萬

權勢性騷加1/2刑期 最重３年
立院三讀 完善保密規定 揭露被害人個資最高可罰60萬

須
服
刑
過
１
／
３
始
得
遴
選

外役監條例修法 10年
以上重罪不得遴選

從現行6款擴充至15款 槍砲/販毒/兒少性剝削/妨害公務致重傷/貪汙未繳回/人口販運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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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夜
店
殺
警
案
坐
牢
的
易
寶
宏
服

刑
兩
年
多
之
後
轉
到
外
役
監
�
引
發
社

會
眾
怒
�
立
法
院
臨
時
會
三
十
一
日
三

讀
修
正
通
過
外
役
監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

提
高
遴
選
門
檻
�
受
刑
人
必
須
服
刑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等
三
種
情
形
才
能
參
加
遴

選
；
不
得
遴
選
情
形
從
現
行
的
六
款
�

一
口
氣
大
幅
擴
充
到
十
五
款
�
倘
若
觸

犯
最
輕
本
刑
十
年
以
上
之
重
罪
也
排
除

在
外
�

　

現
行
外
役
監
條
例
第
四
條
條
文
規
定

�
要
參
加
外
役
監
遴
選
的
受
刑
人
�
必

須
同
時
符
合
三
個
條
件
︵
積
極
要
件
︶

�
分
別
為
受
有
期
徒
刑
的
執
行
逾
兩
個

月
�
符
合
相
關
累
進
處
遇
級
別
規
定
�

以
及
有
悛
悔
實
據
�
身
心
健
康
適
於
外

役
作
業
�

　

現
行
條
文
明
定
六
款
﹁
消
極
要
件
﹂

�
只
要
有
其
中
一
種
情
形
�
受
刑
人
就

不
得
參
加
外
役
監
遴
選
�
包
含
犯
下
脫

逃
罪
�
毒
品
罪
�
累
犯
︵
但
已
執
行
完

畢
之
前
案
均
為
受
六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的
宣
告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因
犯
罪
而

撤
銷
假
釋
�
另
有
保
安
處
分
待
執
行
�

性
侵
犯
及
家
庭
暴
力
犯
�

　

﹁
積
極
要
件
﹂
部
分
�
三
讀
通
過
條

文
規
定
�
受
徒
刑
的
執
行
�
有
期
徒
刑

逾
三
分
之
一
�
累
犯
逾
二
分
之
一
；
有

悛
悔
實
據
且
一
年
內
符
合
陳
報
假
釋
法

定
刑
期
；
在
監
行
狀
善
良
�
適
於
外
役

作
業
且
無
危
害
公
共
秩
序
�
社
會
安
全

之
虞
�

　

至
於
外
役
監
遴
選
的
﹁
消
極
要
件
﹂

�
三
讀
通
過
條
文
擴
充
到
十
五
款
�
現

行
的
六
款
情
形
大
致
保
留
�
增
訂
部
分

包
括
故
意
犯
罪
因
而
發
生
死
亡
結
果
；

所
犯
最
輕
本
刑
為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
犯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等
罪
；
犯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之
罪
；
犯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剝
削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之
罪

；
另
案
經
法
院
宣
告
合
計
已
逾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等
�

　

另
外
�
包
括
犯
貪
汙
治
罪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罪
�
以
及
犯
證
券
交
易
法

�
銀
行
法
�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等
罪
�

其
最
輕
本
刑
為
七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者

�
但
無
犯
罪
所
得
或
其
屬
個
人
犯
罪
所

得
已
全
部
依
法
沒
收
或
追
徵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不
得
參
加
外
役
監
遴
選
的
情
形
還
包

括
�
犯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之
罪
�
但

單
純
施
用
�
持
有
毒
品
︵
種
子
︶
不
在

此
限
；
犯
刑
法
的
妨
害
公
務
致
重
傷
�

普
通
強
盜
罪
�
加
重
詐
欺
罪
�
加
重
剝

奪
行
動
自
由
罪
等
罪
；
犯
人
口
販
運
防

制
法
的
人
口
販
運
罪
�

︵
相
關
新
聞
刊
A2
︶

　←立法院三

十一日三讀修

正通過性別平

等工作法部分

條文，增訂權

勢性騷定義並

分層重罰，最

重 處 新 台 幣

100萬元罰鍰

。圖為國民黨

立委在議場內

持標語看板。

(中央社)

　↑立法院三十一日三讀修正通過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受刑

人須符合有期徒刑執行逾三分之一等三種情形，才能參加遴選

。圖為民進黨立委在議場內持標語看板。 (中央社)


